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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按照ＧＢ／Ｔ１．１—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
本标准代替ＧＢ／Ｔ１９０９５—２００８《生活垃圾分类标志》。本标准与ＧＢ／Ｔ１９０９５—２００８相比，除编

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差异如下：

———修改了适用范围（见第１章，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１章）；

———增加了“规范性引用文件”（见第２章）；

———修改了标志的类别构成，删除了“大件垃圾”“可燃垃圾”“可堆肥垃圾”和“瓶罐”等４个标志类

别，增加了“厨余垃圾”“灯管”“家用化学品”“家庭厨余垃圾”“餐厨垃圾”和“其他厨余垃圾”

６个标志类别 （见第３章，２００８年版的２．１）；

———增加了“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大类用图形符号”和“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小类用图形符号”，以及各

类别的图形符号、含义和说明的规定（见第４章、第６章）；

———删除了“大件垃圾”“可燃垃圾”“可堆肥垃圾”和“瓶罐”４个类别的图形符号（见２００８年版的

表２）；

———增加了“厨余垃圾”“灯管”“家用化学品”“餐厨垃圾”“其他厨余垃圾”等５个类别的图形符号

（见表２、表８、表９）；

———修改了“有害垃圾”“其他垃圾”和“玻璃”的图形符号（见表２、表７，２００８年版的表２中的序号２、

序号６和序号１０）；

———将“餐厨垃圾”的图形符号修改为“家庭厨余垃圾”的图形符号（见表９，２００８年版的表２）；

———增加了标志在版面、尺寸、配色的设计内容和要求，以及单图、竖式图文组合、横式图文组合标

志的配色方案的规定（见第５章、第７章）；

———增加了对标志设置的位置、规格、安装、材料及维护的规定（见第８章）；

———删除了彩色标志示意图（见２００８年版的附录Ａ）；

———增加了“有害垃圾”“厨余垃圾”分类标志参考示例，２００８年版“有害垃圾”“餐厨垃圾”的图形标

志移至Ａ．１（见附录Ａ，２００８年版的表２序号２、序号１４）；

———增加了“生活垃圾分类标志设置示例”（见附录Ｂ）。
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提出。

本标准由全国城镇环境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ＳＡＣ／ＴＣ４５１）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北京市城市管理研究院、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、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、上海

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张劲松、田光、李如刚、齐玉梅、张丽、黄慧。
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———ＧＢ／Ｔ１９０９５—２００３、ＧＢ／Ｔ１９０９５—２００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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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垃圾分类标志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生活垃圾分类标志类别构成、大类用图形符号、大类标志的设计、小类用图形符号、小

类标志的设计以及生活垃圾分类标志的设置。

本标准适用于生活垃圾的分类投放、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工作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ＧＢ／Ｔ１５５６６．１　公共信息导向系统　设置原则与要求　第１部分：总则

３　生活垃圾分类标志类别构成

生活垃圾分类标志由４个大类标志和１１个小类标志组成，类别构成见表１。

表１　标志的类别构成

序号 大类 小类

１

２

３

４

５

可回收物

纸类

塑料

金属

玻璃

织物

６

７

８

有害垃圾

灯管

家用化学品

电池

９

１０

１１

厨余垃圾ａ

家庭厨余垃圾

餐厨垃圾

其他厨余垃圾

１２ 其他垃圾ｂ —

　　除上述４大类外，家具、家用电器等大件垃圾和装修垃圾应单独分类。

　　
ａ “厨余垃圾”也可称为“湿垃圾”。

ｂ “其他垃圾”也可称为“干垃圾”。

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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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业 标 准

C JJ 205-2013
P 备案号 J  1672-2013

生活垃圾收集运输技术规程
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colle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of 

municipal solid waste

2013-11-08 发布 2014-06 -01 实施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发 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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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

生 活 垃 圾 收 集 运 输 技 术 规 程

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colle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of 

municipal solid waste

CJJ 205 - 2013

批 准 部 门 ：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 
施 行 日 期 ：2 0 1 4 年 6 月 1 日

中 国 建 筑 工 业 出 版 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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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

公 告

第 220号

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
《生活垃圾收集运输技术规程》的公告

现 批 准 《生 活 垃 圾 收 集 运 输 技 术 规 程 》为 行 业 标 准 ，编号为 
CJJ 205 - 2013， 自 2014年 6 月 1 日 起 实 施 。其 中 ，第 3.0.8、

4. 0 .3 条 为 强 制 性 条 文 ，必 须 严 格 执 行 。

本 规 程 由 我 部 标 准 定 额 研 究 所 组 织 中 国 建 筑 工 业 出 版 社 出 版

发 行 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2013年 11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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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BZ-SC-R-039
版本：A/1

0 前言

本规则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、《认证机构管理办法》及《国家认监委关于加强认证规

则管理的公告》（2025 年第 9 号）制定。

1.1

1.

由杭州邦证认证有限公司（批准号：CNCA-R-2021-885）发布实施。认证机构对本规则的合法性、合规

性、科学性负责，并承担主体责任。

本规则文本可通过本机构官方网站获取（网址:www.bozrz.com），本规则文本可通过本认证咨询

电话获取（认证咨询电话:0571-86821236），本规则文本也可通过本电子邮箱获取（电子邮箱

:bang_zheng@yeah.net）。

1 适用范围

2

改进全过程。

1.3 本规则规定了本机构生活垃圾分类服务认证能力和认证要求，以及提供生活垃圾分类服务认证过程中的

一致性和公正性要求。一是帮助企业提升生活垃圾分类服务的管理水平，二是通过生活垃圾分类服务认证对

组织生活垃圾分类服务能力、服务过程和服务结果进行打分评级，有助于组织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。

1.4 本规则适用于生活垃圾分类服务认证，其认证领域为：SC19 污水和垃圾处置、公共卫生及其他环境保

护服务

本规则适用于本机构开展的生活垃圾分类服务认证活动。

认证对象为建立并运行生活垃圾分类服务的组织，覆盖生活垃圾分类服务的策划、运行、监控及持续

。

1.5 生活垃圾分类服务体系评价认证依据标准为：GB/T 19095-2019《生活垃圾分类标志》、CJJ 205-2013

《生活垃圾收集运输技术规程》和 CJJ/T 102-2004 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》。

2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规则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。

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规则。

GB/T 27000 合格评定词汇和通用原则

CNAS-RC05 多场所本机构认可规则

CNAS-R01 认可标识使用和认可状态声明规则

CNAS-R02 公正性和保密规则

CNAS-R03 申诉、投诉和争议处理规则

CNAS-RC02 认证机构认可资格处理规则

GB/T 27007 合格评定 合格评定用规范性文件的编写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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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/T 27060 合格评定 良好操作规范

GB/T 19012 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投诉处理指南

GB/T 19095-2019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

CJJ 205-2013 生活垃圾收集运输技术规程

CJJ/T 102-2004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

GB/T 27065 合格评定 产品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要求

GB/T 27400 合格评定 服务认证技术通则

GB/T 27205 合格评定 服务认证方案指南和示例

3 原则要求和管理要求

3.1 原则要求

认证机构承诺遵守以下原则：

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及强制性标准；

不涉及国家安全、政治组织、民族宗教等敏感领域；

认证规则名称不含“中国”“国家”“领跑”等禁用词；

认证依据明确，不与国家标准冲突，且鼓励高于行业标准要求；

确保公正性，禁止混淆产品、服务、管理体系认证规则。

3.2 管理要求

3.2.1 认证规则全生命周期管理

建立以下制度并留存记录：

a) 立项论证：由技术部组织评估项目的合规性及认证依据适宜性，评估输入为项目的市场需

求分析、监管政策变动和行业风险预警等，评估输出为《评估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》（包含认证依

据标准比对、预期社会效益、资源匹配度分析）；

b) 规范编制：依据 GB/T 27007、GB/T 27060 编写规则；

c) 认证规则发布前符合性自查：由技术部根据禁用词检查和标准冲突分析等原则要求编制

《原则符合性自查内容清单》（包含规则名称是否含“中国”“国家”“领跑”等禁用词；引用标

准是否与现行国标/行标冲突；规则是否符合认证的公平性要求），由技术部组织认证规则发布前的

原则符合性自查，自查发现的问题需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修正，并留存《自查整改记录表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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